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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75874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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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后续管理，现就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公告如下： 

  一、关于取消“对办理税务登记（外出经营报验）的核准”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纳税人提交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即时办理。纳税人提交资料不齐全或者

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税务机关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税务机关应当切实履行对纳税人的告知义务，及时提供咨询服务，强化内部督查和社会监督，

提高登记办理效率。按照纳税人不重复填报登记文书内容和不重复提交登记材料的原则，加强

部门之间信息、数据共享工作。 

  二、关于取消“偏远地区简并征期认定”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加强对实行偏远地区简并征期申报的纳税人日常管理及监控，实行税源跟踪管理，及时掌

握纳税人经营变化情况。强化计算机管税，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提高征期申报率和入库

率，防止漏征漏管。简化办税程序，建立纳税服务新机制，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提高工作效

率。 

  三、关于取消“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变更”“出口退（免）

税资格认定注销”“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退税资格的认定”“集团公司具有免抵退税资格

成员企业认定”“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出口货物备案登记及备案核

销的核准”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一）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应于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时，向主管国税机关提供以下资

料，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手续，申报退（免）税。 

  1.内容填写真实、完整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附件 1），其中“退税开户银行账号”

须从税务登记的银行账号中选择一个填报。 

  2.加盖备案登记专用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

业批准证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4.未办理备案登记发生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口协议，不需提供第2目、

第 3 目资料。 

  5.主管国税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二）对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资料齐全，《出口退（免）税备

案表》填写内容符合要求，签字、印章完整的，主管国税机关应当场予以备案。对不符合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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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主管国税机关应一次性告知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待其补正后备案。 

  （三）《出口退（免）税备案表》中的内容发生变更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须自变更之

日起 30 日内，向主管国税机关提供相关资料，办理备案内容的变更。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需

要变更“退（免）税方法”的，主管国税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免）税款后办理变更。 

  （四）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撤回出口退（免）税备案的，主管国税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免）

税款后办理。 

  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申请注销税务登记的，应先向主管国税机关申请撤回出口退（免）税

备案。 

  （五）已办理过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无需再办理出口退（免）

税备案。 

  （六）集团公司需要按收购视同自产货物申报免抵退税的，集团公司总部需提供以下资料，

向主管国税机关备案： 

  1.《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附件 2）及电子申报数据； 

  2.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的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的生产企业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或《出口退（免）税资

格认定表》）复印件； 

  4.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生产企业的章程复印件； 

  5.主管国税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 

  对集团公司总部提供上述备案资料齐全、《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填写内容符合要求

的，主管国税机关应当场予以备案。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主管国税机关应一次性告知企业，

待其补正后备案。 

  （七）按收购视同自产货物申报免抵退税的集团公司备案后，主管国税机关按照集团公司

总部和成员企业所在地情况，传递《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 

  1.在同一地市的，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应将《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传

递至地市国家税务局报备，并同时抄送集团公司总部、成员企业所在地国家税务局； 

  2.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但不在同一地市的，集团公司总部所

在地主管国税机关，应将《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逐级传递至省国家税务局报备，省国家

税务局应清分至集团公司总部、成员企业所在地国家税务局； 

  3.不在同一省的，集团公司总部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应将《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

逐级传递至国家税务总局，由国家税务总局逐级清分至集团公司总部、成员企业所在地国家税

务局。 

  （八）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出口货物，出口企业应当在货物报

关出口之日（以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出口日期为准）次月起至次年 4 月 30 日前的各增值税纳

税申报期内，提供下列资料向主管国税机关办理代理报关备案。  

  1.企业相关人员签字、盖有单位公章且填写内容齐全的纸质《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

国企业、外国自然人报关出口货物备案表》（附件 3）及电子数据； 

  2.代理出口协议原件及复印件，代理出口协议以外文拟定的，需同时提供中文翻译版本； 

  3.委托方经办人护照或外国边民的边民证原件和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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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企业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出口的货物，按上述规定已备案

的，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其仅就代理费收入进行增值税申报。 

  主管国税机关应定期对出口企业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出口货物

的备案情况进行核查，发现出口企业未按照本条规定办理代理报关备案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四、关于取消“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的审核”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纳税人在办理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免税申报时，应当如实填写《车辆购置税纳税申

报表》和《车辆购置税免（减）税申报表》，同时提供以下资料： 

  （一）纳税人身份证明； 

  （二）车辆价格证明； 

  （三）车辆合格证明； 

  （四）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车辆内、外观彩色 5 寸照片； 

  （五）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依据免税图册对车辆固定装置进行核实无误后，办理免税手续。 

  五、关于取消“企业享受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或缩短折旧年限所得税优惠的核准”

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纳税人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75 号）、《关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4 年第 64 号）规定的重点行业加速折旧政策，应当在汇算清缴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供《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同时可以在季度预缴环节享受该项优惠政策。纳税人享受

其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应当在汇算清缴时提供《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对于税

法与会计核算一致的，可以在季度预缴环节享受该项优惠政策；对于税法与会计核算不一致的，

在汇算清缴时享受该项优惠政策。 

  另外，纳税人应当将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一）固定资产的功能、预计使用年限短于规定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的理由、证明资料及

有关情况的说明；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和折旧额的说明； 

  （三）集成电路生产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适用本项优惠时

提供）； 

  （四）缩短折旧或摊销年限情况说明（外购软件缩短折旧或摊销年限时提供）； 

  （五）填报季度预缴申报表之附 1-2《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明细表》（适用于享受财

税〔2014〕75 号文件规定政策）。 

  六、关于取消“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备案核准”后的有关管理

问题 

  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所得享受所得税优惠，纳税人应当在汇算清缴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供《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备案表》，同时可以在季度预缴环节享受该项优惠政策。 

  另外，纳税人应当将以下资料留存备查： 

  （一）经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农、林、牧、渔业具体项目的说明； 

  （二）有效期内的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从事远洋捕捞业务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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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县级以上农、林、牧、渔业政府主管部门的确认意见（进行农产品的再种植、养殖

是否可以视为农产品的种植、养殖项目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难以确定时提供）； 

  （四）从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认定证书复印件（从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的提供）。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 

  1. 出口退（免）税备案表 

  2. 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 

  3. 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外国自然人报关出口货物备案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8 月 3 日 


